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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电梯应急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房地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了应对电梯紧急情况，最大限度的保障乘客的人身安全以及设备安全，我部制订了《电梯应急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做好宣传、贯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一月四日
电梯应急指南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电梯乘客在乘梯出现紧急情况（困人、开门运行、溜梯、冲顶、夹人和伤人等）时能够得到及时解救，帮助人们应对电梯紧急情况，避免因恐慌、非理性操作而导致伤亡事故，最大限度的保障乘客的人身安全以及设备安全，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加强对电梯运行的安全管理。
　　第三条　本指南所指电梯，是指动力驱动、沿刚性导轨或固定线路运送人、货物的机电设备，包括载人（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
　　本指南所指电梯使用管理单位，是指设有电梯房屋建筑的产权人或其委托的电梯管理单位。
第二章　电梯的应急管理
　　第四条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配备电梯管理人员，落实每台电梯的责任人，配置必备的专业救助工具及24小时不间断的通讯设备。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制定电梯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第五条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与电梯维修保养单位签定维修保养合同，明确电梯维修保养单位的责任。
　　电梯维修保养单位作为救助工作的责任单位之一，应当建立严格的救助规程，配置一定数量的专业救援人员和相应的专业工具等，确保接到电梯发生紧急情况报告后，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救助。
　　第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电梯发生紧急情况时的社会救援体系。有条件的地方，应当设立电梯救援中心，组织专业力量，按区域建立救助网络。
　　第七条　电梯发生异常情况，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立即通知电梯维修保养单位或向电梯救援中心报告（已设立的），同时由本单位专业人员先行实施力所能及的处理。电梯维修保养单位或电梯救援中心应当指挥专业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救助。
　　第八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各种电梯紧急情况应对常识的宣传。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每年进行至少一次电梯应急预案的演练，并通过在电梯轿厢内张贴宣传品和标明注意事项等方式，宣传电梯安全使用和应对紧急情况的常识。
第三章　电梯的应急救援
　　第九条　乘客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应当采取以下求救和自我保护措施：
　　（一）通过警铃、对讲系统、移动电话或电梯轿厢内的提示方式进行求援，如电梯轿厢内有病人或其它危急情况，应当告知救援人员。
　　（二）与电梯轿厢门或已开启的轿厢门保持一定距离，听从管理人员指挥。
　　（三）在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前不得撬砸电梯轿厢门或攀爬安全窗，不得将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出电梯轿厢外。
　　（四）保持镇静，可做屈膝动作，以减轻对电梯急停的不适应。
　　第十条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接报电梯紧急情况的处理程序：
　　（一）值班人员发现所管理的电梯发生紧急情况或接到求助信号后，应当立即通知本单位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处理，同时通知电梯维修保养单位。
　　（二）值班人员应用电梯配置的通讯对讲系统或其他可行方式，详细告知电梯轿厢内被困乘客应注意的事项。
　　（三）值班人员应当了解电梯轿厢所停楼层的位置、被困人数、是否有病人或其它危险因素等情况，如有紧急情况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报告。
　　（四）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的专业人员到达现场后可先行实施救援程序，如自行救助有困
难，应当配合电梯维修保养单位实施救援。
　　第十一条　乘客在电梯轿厢被困时的解救程序：
　　（一）到达现场的救援专业人员应当先判别电梯轿厢所处的位置再实施救援。
　　（二）电梯轿厢高于或低于楼面超过0.5米时，应当先执行盘车解救程序，再按照下列程序实施救援：
　　1.确定电梯轿厢所在位置；
　　2.关闭电梯总电源；
　　3.用紧急开锁钥匙打开电梯厅门、轿厢门；
　　4.疏导乘客离开轿厢，防止乘客跌伤；
　　5.重新将电梯厅门、轿厢门关好；
　　6.在电梯出入口处设置禁用电梯的指示牌。
　　第十二条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的善后处理工作：
　　（一）如有乘客重伤，应当按事故报告程序进行紧急事故报告。
　　（二）向乘客了解事故发生的经过，调查电梯故障原因，协助做好相关的取证工作。
　　（三）如属电梯故障所致，应当督促电梯维修保养单位尽快检查并修复。
　　（四）及时向相关部门提交故障及事故情况汇报资料。
第四章　紧急状态时对电梯的处理
　　第十三条　发生火灾时，应当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一）立即向消防部门报警。
　　（二）按动有消防功能电梯的消防按钮，使消防电梯进入消防运行状态，以供消防人员使用；对于无消防功能的电梯，应当立即将电梯直驶至首层并切断电源或将电梯停于火灾尚未蔓延的楼层。在乘客离开电梯轿厢后，将电梯置于停止运行状态，用手关闭电梯轿厢厅门、轿门，切断电梯总电源。
　　（三）井道内或电梯轿厢发生火灾时，必须立即停梯疏导乘客撤离，切断电源，用灭火器灭火。
　　（四）有共用井道的电梯发生火灾时，应当立即将其余尚未发生火灾的电梯停于远离火灾蔓延区，或交给消防人员用以灭火使用。
　　（五）相邻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也应停梯，以避免因火灾停电造成困人事故。
　　第十四条　应对地震的应急措施：
　　（一）已发布地震预报的，应根据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的紧急处理措施，决定电梯是否停止，何时停止。
　　（二）震前没有发出临震预报而突然发生震级和强度较大的地震，一旦有震感应当立即
就近停梯，乘客迅速离开电梯轿厢。
　　（三）地震后应当由专业人员对电梯进行检查和试运行，正常后方可恢复使用。
　　第十五条　发生湿水时，在对建筑设施及时采取堵漏措施的同时，应当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一）当楼层发生水淹而使井道或底坑进水时，应当将电梯轿厢停于进水层站的上二层，停梯断电，以防止电梯轿厢进水。
　　（二）当底坑井道或机房进水较多，应当立即停梯，断开总电源开关，防止发生短路、触电等事故。
　　（三）对湿水电梯应当进行除湿处理。确认湿水消除，并经试梯无异常后，方可恢复使用。
　　（四）电梯恢复使用后，要详细填写湿水检查报告，对湿水原因、处理方法、防范措施等记录清楚并存档。
